
CHINA DAILY NEWS

董

事

長

 

陳
　

樹

發

行

人

 

邵

英

傑

台
南
總
機
：
︵○

六
︶
二
二
九
六
三
八
一　

台
北
總
機
：
︵○

二
︶
二
七
七
一
六
六
一
一

採
訪
︵○

六
︶
二
二○

二
六
七
七 

訂
報
︵○
六
︶
二
二
一
二○

六
八 

廣
告
︵○

六
︶
二
二
九
六
四
三
四

社　
　
　

址
：
台
南
市
西
華
街
五
七
號

台
北
管
理
處
：
台
北
市
八
德
路
二
段
二
六○

號
五
樓

每份訂價十元

第二七六八九號

頭條新聞A1 A2 蘇揆:疫情可控 暫無升三級打算
A4 春節農產量足 白鯧跌 蛋貴3成5 

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元月二十一日　農曆辛丑年十二月十九日／星期五　   https://www.cdns.com.tw             責任編輯 李謙易

　國民黨二十日公布新春春聯，主軸為「牛耕虎躍，平

安幸福」，並由將軍書法家吳國勝揮毫寫下「２０２２

虎」字樣，祈求台灣走出疫情陰霾、人民幸福平安；更

深自惕勵，期許國民黨如牛一般持續默默耕耘，在年底

的大選中如虎躍般取得勝利、為人民謀福祉。

　文傳會表示，由於疫情關係，今年不舉辦春聯發放活

動，將發放至各縣市黨部供民眾自由領取。

（文／記者王超群，圖／國民黨提供）

國民黨公布新春春聯

牛耕虎躍 平安幸福

　↑高雄市一所幼兒園男童二十日確診，衛生單位對師生進行採檢，並安排防疫巴士載家長、孩童前

往防疫旅館進行隔離。 （中央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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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流
行
疫
情
指
揮
中

心
宣
布
國
內
版
疫
苗
護
照

二
十
一
日
啟
用
�
民
眾
前

往
歌
廳
�
舞
廳
�
夜
總
會

�
夜
店
等
八
大
行
業
場
所

時
�
皆
須
出
示
接
種
二
劑

疫
苗
滿
十
四
天
紀
錄
才
可

進
場
；
其
他
行
業
也
可
評

估
跟
進
�
但
考
量
餐
飲
是

必
要
消
費
�
暫
不
認
為
餐

飲
業
須
強
制
要
求
�

　

因
應
國
內
疫
情
升
溫
�

指
揮
中
心
比
照
歐
盟
規
格

推
行
疫
苗
數
位
證
明
︵
俗

稱
疫
苗
護
照
︶
�
除
了
可

於
出
國
時
使
用
�
未
來
在

國
內
也
可
使
用
�

　

指
揮
中
心
指
揮
官
陳
時

中
表
示
�
疫
苗
護
照
去
年

十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上
線
後

已
核
發
超
過
二
十
六
萬
份

�
考
量
國
內
疫
情
升
溫
及

各
界
需
求
�
將
於
今
天
上

午
八
時
開
放
申
請
國
內
版

疫
苗
護
照
�

　

指
揮
中
心
資
訊
組
副
組

長
龐
一
鳴
指
出
�
所
有
國

內
接
種
疫
苗
的
民
眾
都
可

下
載
�
並
提
供
符
合
歐
盟

規
範
的
查
驗
程
式
可
驗
證

六
十
國
證
明
�
也
提
供
具

有
實
名
制
的
Ａ
Ｐ
Ｐ
做
為

證
明
載
具
�
原
本
下
載
限

持
有
效
護
照
者
�
現
以
戶

口
名
簿
的
戶
號
取
代
�
民

眾
可
以
電
腦
或
手
機
上
網

申
辦
疫
苗
護
照
�

　

龐
一
鳴
也
說
明
申
辦
步

驟
�
第
一
步
是
確
認
身
分

；
第
二
步
選
擇
﹁
疫
苗
接

種
數
位
證
明
﹂
或
﹁
檢
驗

結
果
數
位
證
明
﹂
；
第
三

步
則
是
取
得
證
明
�
可
依

需
求
列
印
紙
本
或
保
存
於

行
動
裝
置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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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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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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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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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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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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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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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
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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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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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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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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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龐
一

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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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�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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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已
是

歐
盟
數
位
新
冠
證
明
成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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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個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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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式
也
可
查

證
持
其
他
國
家
發
行
的
疫

苗
�
核
酸
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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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位
證
明

及
部
分
有
發
行
康
復
證
明

的
國
家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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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中
指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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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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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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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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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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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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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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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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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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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住
宿
式
長

照
機
構
陪
伴
者
�
訪
客
等

�
也
須
出
示
疫
苗
接
種
證

明
�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內
二
十
日
新
增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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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個
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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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中
七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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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
機
衍
生
群
聚
有

關
�
亞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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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師
另
一
名
孩
子
確
診

；
另
五
人
為
不
明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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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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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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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口
確
診
�
以
及
二
名
與

大
湳
市
場
有
地
緣
關
係
的
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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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案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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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至
今
已
累
計
四
條
待
釐
清
傳

播
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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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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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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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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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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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案
與
二
十
四
例
境

外
移
入
；
另
確
診
個
案
中
無
新
增
死

亡
�

　

指
揮
中
心
指
揮
官
陳
時
中
說
明
�

新
增
本
土
個
案
為
五
男
八
女
�
年
齡

介
於
未
滿
五
歲
至
八
十
多
歲
�
其
中

�
自
桃
園
機
場
衍
生
的
社
區
疫
情
中

�
染
疫
的
清
潔
員
足
跡
之
一
�
歌
友

會
群
聚
新
增
二
名
本
土
個
案
�
為
計

程
車
司
機
曾
載
過
洗
腎
診
所
病
患
及

其
家
人
確
診
；
另
還
有
一
名
桃
機
保

全
的
室
友
確
診
�
都
是
隔
離
期
滿
前

採
檢
陽
性
�
研
判
對
社
區
威
脅
相
對

較
小
�

　

此
外
�
西
堤
餐
廳
群
聚
也
新
增
四

名
確
診
者
�
分
別
為
兩
名
在
九
日
赴

西
堤
用
餐
的
顧
客
�
在
隔
離
期
間
出

現
咳
嗽
症
狀
�
由
衛
生
單
位
安
排
採

檢
確
定
為
陽
性
；
同
樣
在
九
日
用
餐

的
另
兩
名
確
診
者
則
出
現
家
戶
內
感

染
�
家
中
兩
名
未
曾
到
西
堤
吃
飯
的

家
人
也
染
疫
�

　

亞
東
醫
院
染
疫
護
理
師
在
五
歲
兒

子
確
診
後
�
三
歲
兒
子
居
家
隔
離
後

採
檢
由
陰
轉
陽
�
列
為
二
十
日
確
診

個
案
�

　

新
增
五
名
感
染
源
待
釐
清
病
例
�

分
別
為
高
雄
一
家
三
口
確
診
�
以
及

二
名
桃
園
個
案
與
大
湳
市
場
有
地
緣

關
係
�
其
中
�
桃
園
兩
名
個
案
初
步

疫
調
發
現
�
一
在
科
技
廠
上
班
�
一

為
其
母
親
�

　

另
外
�
高
雄
一
家
三
口
確
診
指
標

個
案
是
家
中
小
孩
�
因
為
需
要
住
院

�
就
醫
採
檢
結
果
為
陽
性
�
經
衛
生

單
位
緊
急
匡
列
接
觸
者
�
父
母
相
繼

確
診
�
初
步
疫
調
發
現
�
父
親
與
高

雄
港
相
關
�
且
曾
有
北
部
足
跡
�
地

方
衛
生
單
位
將
積
極
疫
調
�
以
利
盡

快
釐
清
感
染
源
�

　

陳
時
中
認
為
�
這
次
新
增
本
土
個

案
中
�
需
要
注
意
的
是
高
雄
家
戶
群

聚
指
標
個
案
�
及
與
桃
園
大
湳
市
場

有
地
緣
關
係
的
兩
人
；
其
他
個
案
幾

乎
都
是
已
匡
列
隔
離
的
對
象
�
對
社

區
影
響
相
對
小
�

　

他
表
示
�
加
上
新
增
的
與
大
湳
市

場
有
地
緣
關
係
傳
播
線
�
以
及
高
雄

一
家
三
口
確
診
傳
播
線
�
國
內
已
累

計
四
條
待
釐
清
傳
播
鏈
�
包
含
亞
東

醫
院
護
理
師
感
染
源
待
釐
清
�
以
及

新
竹
一
家
四
口
確
診
傳
播
線
�
都
列

為
現
階
段
國
內
重
點
觀
察
的
社
區
疫

情
�

　

針
對
日
前
感
染
源
不
明
的
案
一
八

一
一
九
�
據
初
步
疫
調
�
個
案
為
大

湳
市
場
工
作
人
員
�
因
有
醫
院
陪
病

需
求
採
檢
確
診
�
陳
時
中
說
�
由
於

個
案
原
檢
體
複
驗
陰
性
�
第
二
次
採

檢
也
是
陰
性
�
決
定
銷
案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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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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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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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加
入
跨
太
平
洋
夥
伴

全
面
進
步
協
定
Ｃ
Ｐ
Ｔ
Ｐ

Ｐ
�
行
政
院
會
二
十
日
通

過
︽
著
作
權
法
︾
與
︽
商

標
法
︾
修
正
草
案
；
民
眾

若
未
經
同
意
�
將
院
線
片

電
影
複
製
販
賣
�
或
將
院

線
片
直
接
傳
輸
至
網
路
�

且
構
成
權
利
人
一
百
萬
元

以
上
損
失
�
將
改
列
公
訴

罪
�

　

智
慧
財
產
局
副
局
長
張

玉
英
表
示
�
修
法
草
案
是

擴
大
非
告
訴
乃
論
範
圍
�

民
眾
若
利
用
光
碟
�
磁
碟

�
隨
身
碟
�
意
圖
銷
售
或

出
租
而
重
製
�
或
意
圖
營

利
�
明
知
係
侵
害
著
作
財

產
權
的
重
製
物
而
散
布
�

或
公
開
傳
輸
相
關
著
作
�

有
上
述
三
種
類
且
符
合
三

要
件
�
將
列
為
公
訴
罪
�

　

三
項
要
件
包
括
屬
有
償

提
供
的
著
作
�
全
部
百
分

之
百
複
製
�
以
及
致
著
作

財
產
權
人
受
有
一
百
萬
元

以
上
損
害
�
經
濟
部
說
明

�
藉
由
符
合
侵
權
三
要
件

�
排
除
侵
害
情
節
輕
微
之

行
為
�
避
免
民
眾
動
輒
得

咎
�

　

張
玉
英
指
出
�
現
行
著

作
權
法
�
除
重
製
及
散
布

盜
版
光
碟
為
公
訴
罪
�
其

他
侵
害
行
為
為
告
訴
乃
論

�
與
Ｃ
Ｐ
Ｔ
Ｐ
Ｐ
規
範
有

落
差
�

　

媒
體
關
心
若
下
載
成
人

影
片
後
分
享
是
否
也
會
被

起
訴
？
經
濟
部
次
長
陳
政

祺
表
示
�
如
果
只
是
個
人

分
享
�
不
一
定
會
符
合
這

次
修
法
的
三
個
要
件
�

　

︽
商
標
法
︾
部
分
條
文

修
正
草
案
部
分
�
規
定
仿

冒
標
籤
�
包
裝
的
民
事
損

害
賠
償
責
任
�
以
故
意
或

過
失
為
主
觀
要
件
；
另
外

�
販
賣
仿
冒
品
等
行
為
的

刑
事
責
任
�
也
回
歸
以
故

意
為
主
觀
要
件
�

　

草
案
也
針
對
仿
冒
商
標

的
標
籤
�
吊
牌
�
包
裝
容

器
等
行
為
�
科
以
刑
事
責

任
�
最
高
處
一
年
以
下
有

期
徒
刑
�
拘
役
或
科
或
併

科
五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相

關
行
為
若
透
過
電
子
媒
體

或
網
路
方
式
進
行
�
也
在

規
範
範
圍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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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院
會
二
十
日
通
過
國
防
部
修
訂
︽
後
備
軍
人
召
集

優
待
條
例
︾
草
案
�
因
應
今
年
試
辦
教
召
新
制
�
凡
志
願

參
與
教
召
的
後
備
軍
人
�
第
五
次
起
可
受
領
獎
金
�
政
院

希
望
下
會
期
能
優
先
通
過
法
案 

待
立
院
三
讀
通
過
後
�

回
溯
至
今
年
元
旦
實
施
�

　

行
政
院
長
蘇
貞
昌
裁
示
�
為
因
應
後
備
動
員
制
度
的
變

革
�
教
召
由
﹁
五
至
七
天
﹂
試
行
改
為
﹁
十
四
天
﹂
�
教

召
制
度
的
變
革
有
其
必
要
性
�
草
案
明
定
後
備
軍
人
接
受

教
召
享
有
的
優
惠
措
施
�
及
企
業
給
付
員
工
請
假
期
間
薪

資
所
能
享
有
的
營
所
稅
減
優
惠
�

　

立
法
重
點
包
括
後
備
軍
人
接
受
召
集
達
五
次
者
�
第
五

次
起
每
次
完
成
訓
練
後
�
由
召
訓
機
關
或
部
隊
發
給
召
集

獎
金
；
接
受
召
集
訓
練
之
後
備
軍
人
自
當
年
度
解
除
召
集

之
日
起
一
年
內
�
至
國
軍
醫
療
院
所
就
醫
享
有
免
掛
號
費

之
優
惠
�
接
受
召
集
訓
練
之
後
備
軍
人
自
當
年
度
解
除
召

集
之
日
起
一
年
內
�
至
國
防
部
福
利
事
業
管
理
處
所
屬
福

利
站
購
物
及
社
團
法
人
中
華
民
國
軍
人
之
友
社
所
屬
國
軍

英
雄
館
繳
費
住
宿
�
均
享
有
優
惠
�

　

國
防
部
表
示
�
後
備
軍
人
接
受
召
集
期
間
應
給
予
公
假

�
並
核
實
發
給
薪
資
�
依
規
定
給
付
員
工
接
受
召
集
請
假

期
間
之
薪
資
�
該
薪
資
金
額
之
百
分
之
一
百
五
十
得
自
申

報
當
年
度
所
得
稅
之
所
得
額
中
減
除
�
並
規
定
其
實
施
年

限
�

　

國
防
部
全
民
動
員
署
長
白
捷
隆
表
示
�
召
集
獎
金
制
度

會
授
權
另
訂
辦
法
�
明
定
金
額
再
呈
報
行
政
院
核
定
�

後備
軍人志願參與教召5次 可領獎金


